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離婚請求分配的⾦錢、股票、不動產等財產如何計價？

⽂:王如⽞（認證法律⼈） ‧ 家庭‧⽗⺟⼦⼥  ‧ 2022-12-20

本⽂

⾏使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時，要先計算出夫妻名下財產的範圍及價值，才能知道誰多、誰少，⽽⼜是
「誰該給誰多少錢」。（⾒圖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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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1 婚姻關係結束，請求分配的財產該如何計價？
資料來源：王如⽞ / 繪圖：Yen

⼀、計算價值的時點

列⼊夫妻剩餘財產分配之財產範圍及價值的計算時點視情況不同，在離婚時以離婚起訴時點來判斷[1]，在死亡
時則以死亡時間來決定。不過，若是脫產需要追加計算的情形，則是按處分財產時來計算其價額。



⼆、存款、股票怎麼計算價值

夫妻財產如果是存款，⾦額多少⼀⽬了然，但如果是股票，則以離婚起訴當⽇股票價格計價。上市、上櫃或興
櫃有價證券，依收盤價（經核准初次上市或上櫃者，掛牌買賣前，以承銷價或推薦證券商認購價）；未上市或
上櫃之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以及⾮股份有限公司出資價值，依資產淨值換算。債權，依債權額；基⾦，則依基⾦
淨價估定時價。

三、不動產如果只登記在⼀個⼈名下，怎麼分配給兩個⼈？

離婚時可不可以直接要求分配⼀半的房⼦所有權？實務上對於不動產的分配，處理⽅式是「房⼦在誰名下，就
還是屬於誰」，但必須換算出不動產的價值，除以⼆後⽀付現⾦給另外⼀⽅，拿到不動產的⼈如果拿不出現
⾦，就必須先去借錢⽀付[2]。例如：房⼦是先⽣的，分配剩餘財產時，房⼦還是屬於他的，但是他必須把房⼦
換算成⾦額，⽀付總價的⼀半給妻⼦。沒有房⼦的⼀⽅，除⾮對⽅同意，不然不能要求與他⽅共有這筆不動
產[3]，當然也無法進⼀步要求「你把房⼦給我，換我分⼀半現⾦給你」[4]。

四、不動產怎麼計算價值？是以公告現值或市場價值來計算？

⾄於不動產的價值，其計算標準為何？⾏政機關「課稅時」常⾒⼟地依⼟地公告現值、房屋依房屋評定標準價
格課徵。但在「夫妻剩餘財產分配」時，則必須依照市場價格來分配才合理。因為眾所周知，⼟地公告現值及
房屋評定價值遠低於市場⾏情。實務上法院會請鑑價公司鑑價後再予以計算其價值。

註腳
   最⾼法院98 年度台上字第768 號⺠事判決：「按夫妻剩餘財產分配制度，在於夫妻婚姻關係存續中，其

財產之增加，係夫妻共同努⼒、貢獻之結果，故賦予夫妻因協⼒所得剩餘財產平均分配之權利。關於夫妻
剩餘財產差額之分配，夫妻現存之婚後財產價值計算基準，以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為準，但夫妻⼀旦提
起離婚之訴，其婚姻基礎既已動搖，⾃難期待⼀⽅對於他⽅財產之增加再事協⼒、貢獻，是夫妻因判決⽽
離婚，其婚後財產範圍及其價值計算基準，以提起離婚之訴時為準。九⼗⼀年六⽉⼆⼗六⽇修正⺠法第⼀
千零三⼗條之四第⼀項乃增訂『但夫妻因判決⽽離婚時，其以起訴時為準』」。

[1]

   之所以會有這種現象，是因為⺠法上「債權」跟「物權」是分開的：⾦錢是「債權」，不動產所有權是「
物權」。⽽「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」性質上屬於「債權」請求權。

[2]

   最⾼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382號⺠事判決意旨：按⺠法第1030條之1關於夫妻雙⽅剩餘財產之「差額
」，係指就雙⽅剩餘婚後財產之價值計算⾦錢數額⽽⾔。⼜前開權利之性質，乃⾦錢數額之債權請求權。
並⾮存在於具體財產標的上之權利，⾃不得就特定標的物為主張及⾏使。是以，除經夫妻雙⽅成⽴代物清
償合意，約定由⼀⽅受領他⽅名下特定財產以代該⾦錢差額之給付外，夫妻⼀⽅無從依⺠法第1030條之
1規定，逕為請求他⽅移轉其名下之特定財產。
最⾼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1750號⺠事判決：「按我國⺠法夫妻財產制除另有契約約定外，係採法定財

[3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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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籤
 夫妻財產制，剩餘財產分配，公告現值，計算價值，離婚

產制（即原聯合財產制），夫或妻各⾃所有其婚前或婚後之財產，並各⾃管理、使⽤、收益及處分（⺠法
第⼀千零⼗七條第⼀項前段、第⼀千零⼗⼋條規定參照）。惟夫或妻婚後收益之盈餘（淨益），實乃雙⽅
共同創造之結果，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，應使他⽅得就該盈餘或淨益予以分配，始符公平。為求衡平保
障夫妻雙⽅就婚後財產盈餘之分配，及貫徹男⼥平等原則，⺠法親屬編於⺠國七⼗四年六⽉三⽇修正時，
參考德國⺠法有關夫妻法定財產制即『淨益共同制』之『淨益平衡債權』規範，增設第⼀千零三⼗條之⼀
，規定法定財產制（原聯合財產制）關係消滅時，夫或妻得就雙⽅剩餘婚後財產之差額請求分配。所謂差
額，係指就雙⽅剩餘婚後財產之價值計算⾦錢數額⽽⾔。上開權利之性質，乃⾦錢數額之債權請求權，並
⾮存在於具體財產標的上之權利，⾃不得就特定標的物為主張及⾏使。是以，除經夫妻雙⽅成⽴代物清償
合意（⺠法第三百⼗九條規定參照），約定由⼀⽅受領他⽅名下特定財產以代該⾦錢差額之給付外，夫妻
⼀⽅無從依⺠法第⼀千零三⼗條之⼀規定，逕為請求他⽅移轉其名下之特定財產。此與適⽤共同財產制之
夫妻，依⺠法第⼀千零四⼗條第⼆項規定，就共同財產關係存續中取得之共同財產請求分割之情形，尚有
不同。」

   法院實務認為：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是抽象的⾦錢債權，⽽⾮對特定之物（動產或不動產）的請求權
。   

[4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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